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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市监〔2022〕60号

关于印发《安阳市市场主体歇业备案
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、人民法院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

医保局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、税务局、人民银行安阳中心支行：

现将《安阳市市场主体歇业备案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安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安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安 阳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安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市税务局
中国人民银行安阳市中心支行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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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安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安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安阳市医疗保障局

安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市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安阳市中心支行

2022年 11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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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阳市市场主体歇业备案暂行办法

第一条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效”改革，打造便捷营商环境，

规范市场主体歇业备案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

记管理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条例》)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

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(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)及《河南省市

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推行市场主体歇业制度（试行）的通知》

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安阳市行政区域内，因自然灾害、

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事件、社会安全事件等原因造成经营困难，

不存在危害国家安全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交易相对人合法权益

等情形的市场主体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第三条市场监管部门是市场主体歇业备案的实施机关。

第四条市场主体决定歇业的，应当在歇业前办理歇业备案。

市场主体歇业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3年，可以分多次申请歇业备

案。

第五条 市场主体延长歇业期限，应当于前一次歇业期限届

满前 30日内办理备案。

市场主体可以到登记机关现场提交申请，也可以通过河南省

政务服务网或河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服务平台提交申请。

第六条市场主体办理歇业备案，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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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市场主体歇业备案申请书；

（二）歇业备案承诺书；

申请人应当对备案材料的真实、合法、有效性负责，承担提

交虚假信息和违反信用承诺的责任。

第七条 市场主体歇业备案后，登记机关将市场主体调整为

“歇业”状态，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歇业

期限、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等信息。

第八条 歇业期间可以不再租用原登记的住所（主要经营场

所、经营场所），以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代替，法律文书送达地址

可以包括市场主体的电子邮箱等电子送达地址。

第九条 从事电子商务经营的市场主体，应当在其网店首页

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主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歇业有关信息。电子

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及时对商户信息进行核验、更新。

第十条 市场主体歇业期间，以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代替住所

（主要经营场所、经营场所）的，不改变歇业市场主体的原登记

管辖。

第十一条市场主体歇业期间，下列情形不视为违法行为：

（一）通过原登记住所无法联系的；

（二）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。

歇业期间不影响市场主体资格，不影响市场主体主张债权及

履行债务、行政处罚决定、行政复议决定、判决、仲裁文书等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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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或约定的义务。

第十二条 歇业期间，市场主体应当按时公示年度报告。

第十三条 在各级政务服务中心企业开办窗口为“歇业专

窗”，实行“一窗受理、集成服务”。建立歇业市场主体信息共享

机制，登记机关及时将歇业市场主体信息共享给人社、医保、住

房公积金、税务、银行以及有关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主管部门，服

务市场主体在歇业期间享受税收减免、失业保险金申领、住房公

积金缓缴、贷款展期、许可事项保留等一系列优惠政策，形成部

门合力，切实降低市场主体维持成本。

第十四条 市场主体办理歇业，无需另行向人社、医保、住

房公积金、税务、银行等部门报告，相关部门通过数据共享获取

相关歇业信息。

第十五条 税务部门应简化市场主体歇业环节的税收报告

和纳税申报。

（一）歇业状态的市场主体依法应履行纳税义务、扣缴义务

的，可按如下方式简并所得税申报，且当年度内不再变更。

1.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的企业，按月申报预缴企业

所得税的，其总机构办理歇业后，总机构及其所有分支机构可自

下一季度起调整为按季预缴申报；仅分支机构办理歇业的，总机

构及其所有分支机构不调整预缴申报期限。

2.未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的企业，按月申报预缴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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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所得税的，办理歇业后，可自下一季度起调整为按季预缴申报。

3.按月申报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的市场主体办理歇业

后，可自下一季度起调整为按季预缴申报。

（二）歇业状态的市场主体可以选择按次申报缴纳资源税

（不含水资源税）。

（三）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的市场主体，在解除非正

常状态之前，歇业期间不适用上述简化纳税申报方式。

纳税人应当于恢复生产经营之前，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复业

登记。纳税人歇业期满不能及时恢复生产经营的，应当在歇业期

满前到税务机关办理延长歇业登记。

第十六条 市场主体应当在歇业前与职工依法协商劳动关系

处理等有关事项，协调办理在歇业期间职工的社保、医保等业务。

市场主体歇业期间，仍与职工存在劳动关系的，应当依法为

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、医疗保险费和缴存住房公积金。缴存住房

公积金确有困难的，可依法向相关部门申请降低缴存比例或缓缴

住房公积金。

第十七条 歇业市场主体亏损严重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可以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等规定，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或者

破产。

第十八条 市场主体办理歇业备案后，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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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为恢复营业：

（一）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开展经营活动；

（二）市场主体已实际开展经营活动；

（三）累计歇业满 3年；

（四）市场主体申请的歇业期限届满；

（五）其他不适宜继续歇业的情形。

市场主体应当在第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五）项情形发生后 30日

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终止歇业。第（三）、（四）

项情形发生后视为市场主体自动恢复经营。

市场主体终止歇业或自动恢复经营后，状态恢复为存续。

第十九条 市场主体恢复营业时，登记、备案事项发生变化

的，应当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或者备案。以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代替

住所（主要经营场所、经营场所）的，应当及时办理住所（主要

经营场所、经营场所）变更登记。

第二十条 市场主体决定不再经营的，应当及时办理注销登

记。

第二十一条 市场主体恢复经营后，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具体

情况决定是否终止其歇业期间享受的扶持措施。

第二十二条 市场主体自主决定歇业后未办理歇业备案的，

由登记机关按照《条例》第四十七条和《实施细则》第七十三条

规定处理。未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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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登记机关按照《实施细则》第七十条规定处理。市场主体未按

照规定公示终止歇业的，由登记机关按照《实施细则》第七十四

条规定处理。

第二十三条 市场主体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

隐瞒重要事实办理备案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理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安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市中级人

民法院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医疗保障局、市住房公积

金管理中心、市税务局、人民银行安阳市中心支行等部门负责解

释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年。

安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 11月 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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